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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機構申請開業檢附文件： 
一、負責醫師資格證明文件及其最近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張（黏貼於開業

執照用）。 

二、醫院各診療科應有一人以上具有專科醫師資格或二年以上醫師訓練之（指

中醫）證明文件。 

三、所聘用醫事人員申請執業應檢附文件（所聘用醫事人員至少應符合醫療機

構設置標準規定之基本員額）。 

四、設立許可之函件（診所免付）。 

五、建築物平面簡圖。 

六、建築物使用執照。 

七、1.公立醫療機構者，其組織規程或組織編制。 

2.私立醫療機構依有關法律規定由公益法人及事業檢單位附設者，其各該

主管機關同意函件。 

3.財團法人醫療機構者，其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許可之函件、法人登記證

書影本及財產移轉為法人所有之證明文件。 

八、醫療機構基本資料卡及醫療機構設施評估審查表。 

醫事人員申請執業檢附文件： 
一、醫事人員證書正反面影印本（或照片）及正本（正本查驗後發還）。 

二、畢業證書、考試及格證書影本及正本（正本查驗後發還）。 

三、具專科醫師資格者，其專科醫師證書影本（或照片）及正本（正本查驗後

發還）。 

四、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及正本（正本查驗後發還）。 

五、公會會員證明文件。 

六、本人最近一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二張（背面說明姓名及出生年月日）。 

七、擬職業醫療機構之證明文件（自行開業者免付）。 

八、醫事人員業態表二份（初次申請者）。   
 


